
序號  1 發言日期  108/11/29 發言時間  14:15:20 

發言

人 
 劉德彰 

發言人職

稱 
 稽核主管 

發言人電

話 
 (02)2751-4188#702 

主旨  本公司董事會決議公開標售子公司展邦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0%股權 

符合

條款 
 第 51 款 

事實發生

日 
 108/11/29 

說明 

1.事實發生日:108/11/29 

2.公司名稱:工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3.與公司關係(請輸入本公司或子公司):本公司 

4.相互持股比例:不適用 

5.發生緣由: 

(1)經本公司 108 年 11 月 29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公開標售子公司展邦建設

股份有限公司 100%股權，以其公開透明，廣納買家參與，以爭取最佳 

利益。 

(2)該子公司之價值來源為持有台北市南港區玉成段二小段土地 2 筆土 

地之不動產。 

(3)出售資產取得資金可減少債務，降低利息負擔，強化財務結構， 

充實營運資金。 

(4)本項處分資產已依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」規定辦理，取得 

兩家土地不動產鑑價公司之估價報告及股權價值評估報告。 

(5)授權董事長全權辦理尋找第三方公證機關處理。 

6.因應措施:無 

7.其他應敘明事項:無 

 


